
 

 

教研教改项目（申报、建设、验收）管理流程（教学研究与建设科） 

 

 

 

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教务处根据教育部、省教育厅或学校关于教材

建设立项申报的通知精神下达申报通知。 

申报人根据通知要求填写申报书 

教务处定期、不定期组织研究与建设情况检查 

立项项目负责人按照相关文件进行建设 

项目建设期满，由项目负责人填写《蚌埠学院教研教

改项目结题报告书》及支撑材料，经教学单位审核后

签署意见交教务处；若不能参加本次结题，项目负责

人填写《蚌埠学院教研教改项目延期结项申请表》，交

教务处（各项目只延期 1 年）。教务处组织专家对拟结

项项目进行验收，发文公布结项通过项目名单。 

上报教育部、省教育厅审批 学校立项 

各教学单位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核后推荐到教务处 

教务处组织专家对推荐申报材料进行审核评定 

教育部、省教

育厅项目 

校级项目 


